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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權促進會執委會會議記錄 

 

二００三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五） 

地點：台灣人權促進會辦公室 

主席：林峰正 

出席者：林峰正、魏千峰、馮建三、陳建、鄭文龍、薛欽峰、廖福特、莊庭瑞、劉靜怡、袁嬿嬿、張

斐嵐、吳佳珮、莊紀婷、曾國貴、王信仁                                       

 

一、 91/12/3-92/1/16 會務活動報告 ：參照附件一 

二、 財務報告 (許章賢) ： 

三、 專案報告 (秘書處) 

1. 全民個人資料保護聯盟近期行動： 

1-1.健保 IC 卡案 (莊庭瑞、紀婷)：行政院陳情活動 

（1）1/10 下午 13：30，中研院李明亮演講：佳珮前往聽講並「踢館」 

（2）1/10～1/16 日本資訊社會會議，會長林峰正、執委劉靜怡、紀婷與會。 

（3）1/17 拜會立委陳學聖。 

1-2.台北市指紋建檔 

2. 王丹訪台人權座談會： 

4-1.與今週刊合作的公開演講，1/19（週日）下午 14：00 

   會長建議：請大家多多動員！！ 

4-2. 1/20（週一） 10：00 拜訪台權會並於 11：00 與民間團體座談會。 

3. 人權論著譯叢：尚無進展。 

4. 人權教材編纂計畫：配合陳情個案資料庫進行編纂準備。 

5. 中國人權讀書會 

1/9 舉辦第一次，黃默老師主講。 

第二次 1/20（週一）AM10:00 王丹主講。 

    9.「推動 2003 年媒體自律年」： 

       由記協主辦，副會長魏千峰律師代表本會出席參加。該活動決議組成「媒體自律聯盟」，魏律

師表示本會應可參加若干該聯盟之活動。 

四、 會務報告  

1. 陳情個案資料庫：部分已建立完成（尚未完成部分：白色恐怖、威權時期檔案） 

2. 人權雜誌春季號： 

主題：反恐法，邀稿中。 

3. 人權報告：整理新聞並持續邀稿中。 

4. 論文補助計畫： 

共四位碩士報名。將請魏千峰、馮建三、劉靜怡、莊庭瑞等大德先作書面審查，待審查完畢

再進行口試。 

5. 志工讀書會：已結束，並頒發證書。 

6. 會員大會 

（1）召開時間：訂於 2003 年三月一日（星期六）PM14：00 

（2）地點：台灣國際 

五、 個案 

1. 西藏人居留問題： 

   佳臻建議公聽會。目前尚無具體結論。 

2. 蘇案： 

蘇建和來台權會當志工。 

準備製作聲明英文版。 



 2 

3. 援交釣魚： 

   市議員田欣將與個案當事人來訪。本會將評估有無發展可能。 

六、 對外合作 

1. 與屏東教育局合作教師研習營案： 

(1) 時間：1 月 24 日星期五 

(2) 內容：參照附件二 

2. ARRC 預計明年五月第三個星期在台灣、泰國、日本三地擇一國家，舉辦國際人權教育方法

研習營，招收對象以東、北亞國家從事人權教育工作者為主。若是此活動在台舉行，ARRC

希冀與台權會合作，經費、課程由 ARRC 負責，台權會負責在台舉辦的行政事宜、地點的選

擇等，詳細合作細節將有備忘錄作為記載。 

3. 「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副秘書長相林拜會 

相林於 1 月 10 日來訪。 

七、 國際聯繫 

1. 加入亞洲論壇（Forum-Asia）會員，該組織致力於國際人權團體之聯繫合作（尤其亞洲地區），

平時接受歐美國家政府之資助，今年底將召開大會。 

2. FIDH 入會案：就議程、文件翻譯、入會手續作確認。 

八、 臨時動議： 

1. 台權會與緬甸其中一兩個組織建立聯繫，並進一步聲援他們的活動，例如釋放政治犯、反專

制政權等（可以先挑一個議題），甚至可以結合救（聲）援中國政治犯的活動，變成台權會聲

援國外政治犯，這個國外當然包括中國、西藏、緬甸、或者南韓、馬來西亞。 

2. 外界邀約:：有興趣者自行參加！！ 

2-1《吳三連全集‧光碟》新書法表會暨「跨世紀的人格者—三連仙的一生」 

時間：2003 年 1 月 20 日（一）下午 1：30～5：00 

地點：台北國賓飯店 12 樓摘星樓 

主辦：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2-2 財團法人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成立茶會 

時間：2003 年 1 月 20 日（一）下午 2：00～4：00 

地點：六福皇宮永福殿（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33 號 B3） 

2-3「民主太平洋聯盟～發現新太平洋活動系列一：發現新台灣籌備會議」 

時間：2003 年 1 月 20 日（一）下午 3：30～5：00 

地點：總統府四樓會議室 

主持人：呂秀蓮 

2-4「馬丁‧路德‧金恩對當代的貢獻與影響」 

時間：2003 年 1 月 21 日（二）下午 2：00～4：00 

地點：美國文化中心（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21 樓 2101 室） 
 

 

 

＝＝＝＝＝＝＝＝＝＝＝回函＝＝＝＝＝＝＝＝＝＝＝＝ 

□ 對以上決議無意見                □另有意見： 

□ 將出席 2月 27日（週四）執委會    □無法出席執委會        

簽名：_______________ 

 


